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部
教务通知（2015）第78号
关于做好2012年以来立项到期未结题校级教育教学改革
与建设项目工作检查的通知
各学院、有关单位：

近年来，学校不断加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师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的积极性，但也出现了项目立项后未能及时结题的现象，影响了学校教学改革进程和效果。根据《中国矿业大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学校将针对2012年以来的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立项到期未结题情况进行检查。具体规定如下：
1.检查的对象：2012年以来（含2012年）立项，但未按照合同规定日期结题，且至今仍未结题的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
2.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立项到期未结题，是指超过合同规定完成时间，项目负责人仍未全面认真履行项目合同规定的目标、内容和指标，致使教改项目无法正常结题。

3.对于本次被检查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若项目负责人在超过合同截止时间能够完成且结题的，学校将按规定取消项目负责人自结题之日起两年内申报项目的资格；若项目负责人在超过合同截止时间，不履行合同规定，对立项项目不予以结题且未在2015年9月30日前申请项目延期并获得批准的，将取消项目负责人申报教改与建设项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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